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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僅供識別

香港交易及結算所有限公司及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對本公告的內容概不負責，對其準確性或完整性亦不發表任
何聲明，並明確表示，概不對因本公告全部或任何部份內容而產生或因倚賴該等內容而引致的任何損失承擔任何責
任。

*

與拓維訂立股東協議

太平洋航運集團有限公司（「本公司」，連同其附屬公司，統稱「本集團」）董事（「董事」）會（「董事會」）欣然宣布，於2026
年2月16日，本公司、拓維集團有限公司（「拓維」）及Caravel Maritime Ventures Inc.（連同拓維，統稱「拓維各方」）訂
立股東協議（「股東協議」），內容有關拓維投資於本公司。

股東協議的主要條款
在股東協議中，拓維各方與本公司認可及確認本公司的核心價值，其具體如下：

(1) 確保本集團整體策略及決策方向，皆以長遠創造可持續增長及最大化股東回報為宗旨；

(2) 董事會及本集團管理層持續獨立運作，所有決策均基於共識達成，以符合本公司及全體股東的最佳利益。任何
單一股東不得單獨或聯同其他人士對董事會或本集團管理層的決策行使控制權；及

(3) 本集團致力促進國際貿易，並採取以最低成本及╱或限制下進入最多全球主要市場的策略，從而透過優化貨船
使用率及持續優於市場的表現，為本公司股東提升長期價值。

股東協議中另就下列事項達成協議：

(1) 在拓維各方指派的人選於董事會內擔任董事（「拓維董事」）期間，以及拓維董事離任董事會之日起計三個月內
（「有關期間」），拓維各方及其若干代表（「拓維代表」）於本公司證券中持有的權益總額不得超過下列較高者：
(a)本公司不時已發行股份（「股份」）的23.0%；或(b)拓維代表於本公司證券中的權益總額首次達到23.0%時所代
表的股份數目。拓維代表亦不得與任何其他人士訂立任何安排，以將其所持股份的權益總額整合至超過上述門
檻；

(2) 於有關期間內，拓維代表（包括任何拓維董事）不得提出或支持任何針對本公司的收購要約，或任何涉及董事會
或管理層的委任代表權之爭議，惟可接納或投票贊成獨立第三方提出的收購要約；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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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倘拓維集團成員公司持有至少10.0%股份，拓維各方可提名一名非執行董事加入董事會；倘拓維集團成員公司
持有至少15.0%股份，則可提名兩名非執行董事加入董事會。有關委任須遵守並符合本公司憲章文件及香港聯
合交易所有限公司證券上市規則（「上市規則」）。

股東協議建立框架以規範本公司與拓維（作為本公司主要股東及最大單一股東）的關係，旨在支持本公司持續以獨立
航運公司的模式於全球營運，並為本集團與拓維之間建設性的合作奠定基礎。董事會認為，股東協議的條款屬公平
合理，並符合本公司股東的整體利益。

本公告乃本公司根據上市規則第13.09(2)(a)條及證券及期貨條例（香港法例第571章）第XIVA部的內幕消息條文作出。

承董事會命
太平洋航運集團有限公司

公司秘書
莫潔婷

香港，2026年2月16日

於本公告刊發日期，本公司董事如下：

執行董事：
Martin Fruergaard及Kristian Helt

獨立非執行董事：
Irene Waage Basili、Stanley Hutter Ryan、Kirsi Kyllikki Tikka、莊偉林、Kalpana Desai、王曉軍及Mats Henrik 
Berglund

非執行董事：
Harindarpal Singh Banga及Angad Banga


